
新竹市演藝團體立案登記申請書函 

 

受文者：新竹市文化局 

主 旨：茲為成立「              」檢附設立登記申請書等相

關文件(如說明二)，請准予登記。 

說 明： 

一、依「新竹市演藝團體輔導及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 

二、茲隨文檢具下列相關文件乙式二份。 

(一)設立登記申請書(如附件 1)。 

(二)負責人身份證明文件 (如附件 2)。 

(三)團址證明文件(建築物及土地所有權狀本或最近一期房屋稅

繳納證明；非負責人所有處所應附有效租期六個月以上之

租賃契約書及房屋使用同意書)(如附件 3-1~2)。 

(四)組織章程(含業務執掌)(如附件 4)。 

(五)財務計畫(含經費來源、財產目錄）(如附件 5-1~3)。 

(六)訓練演出計畫書(如附件 6)。 

(七)切結書及承諾書(如附件 7-1~2)。 

(八)團員名冊(如附件 8)。 

(九)未成年人（未滿十八歲）法定代理人同意書（無此類成員

者免附）(如附件 9) 

 

負責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團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1 

新竹市演藝團體設立登記申請書 

團名  籌設日期 年  月  日 

團址 
□□□-□□ □自有房屋  □租賃  □無償借用 

房屋所有人： 

104 年 月 日前曾依據《新竹市演藝事業及演藝人員管理規則》設立。 

□是   □否(勾選否者免填原團名及證號) 

原團名 
  

原團證號  

正面二吋 

半身照片 

（二張） 

浮貼 

負責人 

姓名 
 聯絡電話  

學歷/經歷  電子信箱  

團隊 

聯絡方式 

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 同團址  □通訊地址如下： 

□□□-□□ 

電子信箱 
 

團體類別 □音樂□戲劇 □舞蹈□傳統藝術□其他 (請打√) 

設立宗旨  

繳交方式 
1.親洽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3樓辦公室曾先生，電話 03-5420121*306 

2.郵寄至 300082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 17 號 曾先生收 

團章 

負責人簽章 

 

 

 

 

 



附件 2 

新竹市演藝團體身分證件表 

項目 姓名 性別 出生地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負

責

人 

 
□男 

□女 
 年 月 日  

戶籍

地址 
 

負責人身分證影印本 

（請張貼身分證正面影印本） 

（請張貼身分證背面影印本） 



 

 

附件 3-1 

新竹市演藝團體團址設立處所證明文件 

團體 

立案地址 
 

應繳交文件： 

負責人自有房屋： 

□1.建築物及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最近一

期房屋稅繳款證明。 

□2.房屋使用同意書 

租賃： 

□1.建築物及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最近一

期房屋稅繳款證明 

□2.租期六個月以上租賃契約書影本 

□3.房屋使用同意書 

無償借用： 

□1.建築物及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最近一

期房屋稅繳款證明 

□2.房屋使用同意書 

房屋 

所有人 
 

證明文件影本 

請將影本浮貼此處，或以 A4 尺寸影印裝訂附於本表後 



附件 3-2 

房屋使用同意書 

本人座落於新竹市                           

（地址）之屋舍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為止，同意□有償/□無償 提供予           女士/先

生(身分證字號：           )所登記之       

                          （團名）設為團址，另提

供屋舍之建物所有權證明文件供參。特立此同意書為

憑。 

 

□本人亦知悉，該址若原為自住住家用稅率或非自住住家用稅率，登記

為團址後，將適用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核課房屋稅。(註：當事人得向稅

捐機關申請僅以實際使用面積適用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之房屋稅,惟至少

使用六分之一的面積來認定計算）   

 

立同意書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新竹市演藝團體「 （團 體 名 稱） 」組織章程 

 

一、本團名稱為○○○○○○○團（以下簡稱本團）。 

二、本團係依據《新竹市演藝團體輔導及管理自治條例》設立之以公益或非營利活動

為目的之演藝團體。 

三、本團以○○○○○○○為宗旨。(註：宗旨不得違反法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應簡明扼要，不分項敘述，字數在 100 百字以內為原則。) 

四、團員：（一）團員來源：凡同意本團宗旨並對○○○○有喜好且具有○○○○能

力者，經本團團長審核通過者，皆可成為本團團員。 

（二）本團團員得享下列權利： 

1. 

2. 

（三）本團團員應盡下列義務： 

1. 

2. 

(四) 團員如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大會決議時，由幹部會議通知及改

善，或經由大會決議與以除名。 

五、組織：本團設置負責人、團長  人、副團長  人、行政  人、會計  人。 

（一）團長職責： 

（二）副團長職責： 

（三）行政職責： 

（四）會計職責： 

（五）團長任期為  年，連選得連任，由團長提名經團員表決選出。 

（六）本團設幹部會議，視需要隨時召開之；團員大會，於每年  月由負

責人(團長)召集之；另經三分之一以上團員請求或負責人(團長)認

為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團員大會。 

六、經費：（一）本團會計年度自每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二）本團經費來源如下： 

1.團員團費：團員應每年繳納團費新台幣   元，該項費用得經團員

大會過半數同意後調整之。 

2.贊助或捐助收入。 

3.演出收入。 



4.其他捐助款。 

（三）本團每年編造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3個月內，提

送主管機關備查；會計記錄收支明細，隨時提供團員查閱，並於每

年團員大會時公佈。 

（四）本團舉辦展演活動之全部收入作為經營本事業之用，除依法令及創

設目的運用財產外，不得有分配盈餘或變相分配盈餘之行為。 

七、其它：（一）本章程經團員大會通過，報請主管單位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二）本團於解散後，除清償債務外，其賸餘財產應歸屬本團指定之非營

利藝文團體；若本團未指定，應歸屬新竹市文化局指定之機關團

體，不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體。 

（三）本團之解散，須過半數團員出席團員大會，並經團員大會決議解散

並作成會議紀錄備查。 

（四）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註：本範例團體可自由調整，惟粗體加底線字部份為國稅局免稅依據，

請務必保留。 



附件 5-1 

新竹市演藝團體設立登記經費來源 

團名: 

資本額：新台幣              元整 

贊助單位： 

自籌： 

 

 

 

負責人                      蓋章 

 



附件 5-2 

新竹市演藝團體財產目錄(設備清單) 

團 名：                   負責人：               簽章 

分類 名稱 單位 數量 總價 購入日期 備註 

建築 辦公室 間     

建築 休息室 間     

建築 會議室 間     

建築 客廳 間     

建築 餐廳 間     

建築 
訓練 

場所 
間     

建築 
演員 

宿舍 
間     

服裝 服裝 套     

器材道具 
器材 

道具 
組     

圖書 教材 冊     

文具  批     

醫護設備  組     

車輛 小客車 輛     

車輛 大貨車 輛     

車輛 大客車 輛     

衛生設備  套     

消防設備       

有價證券       

其他       

附註：一、分類欄按：建築、土地、車輛、教材、教具、儀器、辦公設

備、教室設備、實習設備、圖書、文具、醫護設備、衛生設

備、消防安全設備、其他等循序填寫。 

二、本團體所有財產悉列本清冊，不得遺漏，以便主管單位查

核。 

三、本清冊如不敷應用，得依實際數量按分類循序依式自行加

填。 



附件 5-3 

財務計畫： 

                團    年度預算書 

                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月____日 

收   入   部   份 

收入項目 金    額 比例 說    明 

團費收入    

企業與個人贊助    

政府機關補助    

門票收入    

其他收入    

自籌款    

收入金額合計    

支   出   部   份 

預算項目 金    額 比例 說    明 

1.人事費    

2.事務費    

3.業務費    

4.維護費    

5.旅運費    

6.材料費    

7.設備費    

8.其  他    

    

支出金額合計    

製表：           印 會計：              印   負責人：            印 

備註一：費用項目可以視團體實際情形增減。 

備註二：新竹市演藝團體輔導及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演藝團體應於會計年

度開始前三個月，檢具年度預算書及業務計畫書，送主管機關備查。」 



備註三：本表格僅供演藝團隊立案申請，以及立案之演藝團體繳交年度預算書用。 



附件 6 

新竹市演藝團體 

「           (團名)」年度訓練演出計畫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目標： 

三、辦理單位： 

四、計畫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活動內容及實施進度： 

六、訓練及演出計畫：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預定進度 
備註 

起 迄 

  
  

 

  
  

 

  
  

 

  
  

 

  
  

 

  
  

 

  
  

 

新竹市演藝團體輔導及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演藝團體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

三個月，檢具年度預算書及業務計畫書，送主管機關備查。」 



附件 7-1 

切   結   書 

本人            為「              (團名)」負

責人，特此聲明本人並無左列之情形： 

一、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

執行未完畢者。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

行未完畢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此致 

新竹市文化局 

 

 聲明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7-2 

承   諾   書 

本人            為「(團名)              」

負責人，確已詳讀「新竹市演藝團體輔導及管理自治

條例」，並謹依自治條例申請演藝團體立案，除依各

有關法令辦理演藝團體業務外，並於立案後依法遵守

下列事項： 

一、本團絕不經營與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二、本團除為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

要費用外，絕無分配盈餘之行為。 

三、本團依法按時提送相關業務資料至主管機關備

查，並隨時配合其業務檢查作業。 

四、本團解散後，除清償債務外，其賸餘財產將歸屬

其他非營利(演藝)團體，若未完成財產歸屬作

業，將交由主管機關全權處理。 

負責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8 

新竹市演藝團體團員名冊（團名：       ） 

民國  月  月  日填 

負責人：      簽章 

職 

別 
姓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國民身分證 

統一號碼 
住址 本人照片 電話 

團

長

(必

填)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加填) 



－ 16 － 

附件 9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民國   年  月  日生（未滿十八歲）,身分證字

號：          ) 同意參加             (團名)，表演專長為            

項目，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此 致 

新竹市文化局 

 

 

法定代理人：         簽章 

 

住   址： 

 

身分證號碼：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